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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《专职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求》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由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2019年9月申请，根据上海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四批上海

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沪市监标技〔2019〕544

号）要求，由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牵头对原上海市地方标准《重

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第4部分：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

队》DB31/T540.4-2017进行修订，根据2021年7月15日专家评审

会审定意见，标准修订后更名为《专职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建设

要求》 

二、背景情况 

截止2021年6月，上海现有政府和企业专职消防队114家，社

区和单位微型消防站1.1万余家，作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

的重要补充，在日常防火检查巡查、初起火灾处置和消防宣传培

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积极引导和规范本市专职消防队和微型

消防站建设，推动落实单位主体责任，建设“有人员、有器材、

有战斗力”的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，实现有效处置初起火灾

的目标，2015年公安部印发了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

设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，2017

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，对于加强

专职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的建设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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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公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公共安全

火灾防控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5〕58号），上海

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研究制定了《上海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指导意

见》（沪消防委[2015]50号）、《上海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》

（沪消防委[2016]29号），指导意见和建设标准对于积极引导规

范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、社区志愿消防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依

据，对于切实提升预防、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能力，全力保护人

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微型消防站是依托社会单位

现有消防组织体系和社区农村群防群治力量组建的“志愿消防

队”升级版。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经过近年来实践已较为成熟，

在原《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》系列标准中的《重点单位消

防安全管理要求第4部分：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》修订

中增加微型消防站相关标准，并作为独立的标准更名为《专职消

防队、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求》，对于推动本市社会消防组织建设，

发展壮大社会消防力量，延伸火灾防范工作触角，强化初起火灾

扑救力量，进一步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本市火灾形

势平稳受控必将发挥重要作用。近年来本市多起灭火救援及火灾

事故调查情况表明，原《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第4部分：

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》在大型丙类火灾危险性生产企

业、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综合体、展览建筑的专职消防队、志愿

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，需在标准修订中予

以明确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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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编制工作坚持科学性、先进性和实用性原则。在《专职

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求》中，既要有原则规定，又要体现

一定的灵活性；结合上海市社会专业消防力量的需要，既要反映

我国近年来成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，又要借鉴并吸取国外的先进

经验和新理论、新技术。 

2、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有关标准相协调。 

3、编写要求按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执行。 

四、起草过程 

1、2019年9月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向上海市市场管理局申请

立项； 

2、2019年11月7日下午，市地方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召开

2019年下半年拟修订的地方标准《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第

4部分：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》的专家评审会； 

3、2020年3月20日组织《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第4部

分：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》修订编制组成立暨标准修订

大纲评审会； 

4、2020年11月，形成《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第4部分：

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于2020年11

月20日至12月19日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开征求意见； 

5、2021年4月形成《单位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（微型消

防站）建设标准（报审稿）》。 

6、2021年8月形成《专职消防队、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求（报

批稿）》 



 4 

五、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

1、重新明确了微型消防站、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概念。 

2、取消了志愿消防队的相关要求。 

3、明确了大于50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、展览建筑应当建

立专职消防队。 

4、增加了对政府专职消防队的设置要求。 

5、增加了社区、村和居民小区微型消防站和单位微型消防

站的不同设置要求、人员构成和装备配置标准。 

6、对原标准的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条文进行了优化。 

六、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

1、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编制本规范。 

2、全面、系统总结本市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的建设要

求，收集设置实例和各管理职能部门、社会单位在专职消防队和

微型消防站建设中的经验和做法，将成熟和先进的做法纳入标准

内容。 

3、深入街镇、社区、村居委会、居民小区和单位，进行专

项调研，并积极组织相关技术讨论和评审会议，邀请相关专家参

与编制工作。 

4、对纳入标准编制的方法、措施、建议有充分论据，重大

技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并提出专题报告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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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标准实施建议 

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专职消防队和微型消防

站建设。 

 

 


